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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一篇《知网擅录九旬教授100多篇论文赔偿70多万》的报道，引起社会广泛关

注。事件虽然发生在作者与数据库商之间，但由于图书馆出借或原文传递，发挥了第三方公益性

服务功能，自然成为权利人主张权利的对象。如何规范作者与图书馆公益服务之间的关系，应该

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诚然，作者享有著作权，理应维护自身版权利益，得到相应的报酬，体现知识创造的价

值。但是，作者发表的作品也属于公众所需要享有的公共知识，公众在科研学习教学过程中理应

可以进行合理利用。为此，如何平衡作者私权和大众公权之间的关系，如何保障公众合法使用，

借鉴版权补偿金实践经验，弥补读者获取文献对作者版权的利益损失，可能是一个行之有效的解

决思路。

公共借阅权，即作者因图书馆等公益机构的免费借阅或以其他方式被利用而获得报酬的权

利，以补偿作者的损失。公共借阅权的保障主要通过版权补偿金实现，其不同于稿酬和版税，通

行做法是政府相关部门在固定周期内准备一定财政补偿金，按照补偿金总额、作品被公众借阅频

次、作品类型等对申请版权补偿作者进行统一分配，以平衡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关系，作者的版

权利益得到合理保护，使版权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公共借阅权、版权补偿金制度产生于德国，目

前法国、英国、美国、西班牙、丹麦、奥地利、瑞典、日本等国家都建立这项制度，正日益成为

当今国际版权立法的趋势。 

我国也应该基于保障公民科学文化权力的视角，建立公共借阅权、版权补偿金制度，由政

府相关部门每年安排版权补偿金预算，在图书馆提供全文借阅过程中，实施补偿金制度，建立维

系借阅相关主体的利益平衡机制，使权利人利益与公众利益达到平衡，更好地促进图书馆数字阅

读服务的开展。

从国际经验看，版权补偿金制度实施依赖于健全的版权集体管理制度。要进行大规模、多

权利、多作品类型的作者授权，谈何容易。这就需要在国家版权部门大力支持下，推进公共借阅

权、版权补偿金制度立法，需要相关财政部门每年安排专门的版权补偿金预算，需要加强公共借

阅权、版权补偿金制度的宣贯，赢得版权人、社会公众对这项制度的理解和支持。同时，图书馆

界应联合建立版权集体管理组织，也可以推举一个机构，如行业协会、学会，赋予其版权集体管

理职能，一方面细化版权补偿金计算方法，如按原文传递量/借阅量，通过图书馆统计、平台统

计，完善补偿金的分配制度，规定补偿金的最高限额和最低限额，推进补偿金在各类型贡献者中

的公平分配；另一方面强化科技类电子文献作品的大众借阅与权利人利益保护的理论创新，建立

起公共阅读事业的良好发展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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